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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第 1139/14-ADM號 

 

 

 

卷宗編號：1139/14-ADM 

* 

判決書 

* 

甲，詳細身分資料記錄於卷宗內（下稱司法上訴人），就勞工事務局

代局長於 2014 年 9 月 16日作出駁回其提起的必要訴願之決定，針對勞工

事務局局長（下稱被上訴實體）向本院提起本司法上訴，要求撤銷被訴行

為，理由是被訴行為沾有事實前提錯誤、違反法律及法律原則之瑕疵。 

* 

被上訴實體提交答辯，指出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不成立，應維

持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澳門幣 5,000 元罰款之原決定。 

* 

 於法定期間內，訴訟雙方均提交非強制性陳述，維持訴辯書狀之結論

（見卷宗第 89 頁至第 90 頁及第 92 頁至第 102頁）。 

* 

駐本院檢察官發表意見，認為司法上訴人之上訴理據不應獲得支持，

建議判處司法上訴人敗訴（見卷宗第 103 頁至第 107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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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以妨礙審理本案之實體問

題。 

*** 

根據本卷宗及其附卷之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案件審判屬重要的事

實： 

於 2014年 3月 12日，治安警察局警員接獲舉報前往[地址(1)][公司(1)]

進行打擊非法工作巡查，期間發現司法上訴人及兩名分別名為乙及丙的職

員，正在上述店舖內進行盤點貨物工作，司法上訴人未能出示可於本澳合

法工作之證件。司法上訴人聲稱為中國[公司(2)]海外部區域經理，由其公

司副總經理丁委派到[公司(1)]進行人員審查及盤點貨物工作，其薪金由中

國[公司(2)]在內地支付。乙及丙均表示於較早前接獲中國[公司(2)]以電郵

方式通知，將會委派司法上訴人前往涉案店舖，作為該店舖負責人，負責

審查、盤點澳門店舖貨物之工作，而案發當日，司法上訴人到達涉案店舖，

在店舖內進行盤點工作及人員審查，在此之前司法上訴人亦已多次前往涉

案店舖進行相關工作。同日，治安警察局警員針對上述事實制作編號：

XX/2014/XX 實況筆錄（見附卷第 2 頁至第 11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

轉錄）。 

於 2014 年 3 月 13 日，治安警察局將上述實況筆錄及相關資料送交予

勞工事務局處理（見附卷第 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同日，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廳廳長作出批示，同意編號：

XXXX/XXX/XXXX/2014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就治安警察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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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2014/XX 實況筆錄所載之內容，司法上訴人涉嫌違反第 21/2009 號法

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 條第 5 款 1)項之規定，決定對司法上訴人進

行聽證，並給予其陳述及辯護的權利（見附卷第 1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同日，勞工事務局向司法上訴人發出指控通知書，指出根據治安警察

局編號：XX/2014/XX 實況筆錄，於 2014 年 3 月 12 日，治安警察局警員

到[公司(1)]進行巡查時，發現司法上訴人正在盤點貨物，經過調查，司法

上訴人在上述店舖內負責人員審查及盤點貨物，並擔任店舖負責人的工

作，但其並未獲許可以僱員身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而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提供工作，有關行為涉嫌違反《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 條第 5 款 1)項

之規定，並通知司法上訴人可於指定期間內就上述被指控的涉嫌違法行為

以書面方式作出陳述及辯護，或提供沒有發生違法行為之證明（見附卷第

15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3 月 31 日，勞工事務局接獲司法上訴人提交之書面陳述，

司法上訴人指出其到本澳之目的為視察銷售店的服務運作、員工對新置電

子銷售系統的適應情況及帳目之真實性，具體行為就是到場觀察、查核帳

目及向店內員工作出訓示及教導；由於本澳負責人向北京公司提交之帳目

混亂，主要問題是存貨及銷售收益帳存在差異，故其於本澳銷售店盤點時

前來監督整個盤點程序的進行及視察與指導員工使用新置的貨存電子系

統，並表示在案發當日，由店內的兩名員工進行盤點工作，其只是在旁視

察；同時指出兩地公司已於 2013 年簽訂有關派駐人員協議，司法上訴人

前往[公司(1A)]作指導及核查工作符合於澳門外地工作人員之規定，並附

同相關文件（見附卷第 17頁至第 36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勞工事務局人員聽取[公司(1)]職員乙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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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示於 2013 年 8 月下旬入職該公司並任職售貨員，司法上訴人是由內

地總公司安排到本澳[公司(1)]作為該店舖負責人；司法上訴人於案發當日

下午到達上述店舖後，指揮及安排其與店內另一名員工工作，當天其按司

法上訴人之指示在貨倉及賣場內負責點貨，期間目睹司法上訴人親自動手

盤點貨物，並不是從旁指導；乙聲稱司法上訴人曾兩次指導其使用新置的

貨存電子系統，亦會向其作出訓示和會議，其亦曾目睹司法上訴人向客人

推銷衣服，並指示客人到收銀台結帳；同時指出店舖一般有兩名售貨員及

一名店長（均為澳門居民），若司法上訴人在上述店舖便會成為負責人且

需聽從其吩咐工作（見附卷第 37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廳廳長作出批示，同意編

號：XXXX/XXX/XXXX/2014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因司法上訴人觸犯第

21/2009 號法律第 32 條第 5款 1)項之規定而構成行政違法行為，按同一法

律之規定，決定向司法上訴人科處澳門幣 5,000 元之罰款（見附卷第 39 頁

至第 40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6 月 16 日 ， 勞 工 事 務 局 透 過 編 號 ：

XXXXX/XXXXX/XXX/XXXX/2014 公函，將上述處罰決定之通知書及存

款憑單等文件寄予司法上訴人（見附卷第 41頁至第 47頁，有關內容在此

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7 月 25 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上述處罰決定透過訴訟代理人

向被上訴實體提起必要訴願（見附卷第 59 頁至第 68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9 月 2 日，勞工事務局人員聽取[公司(1)]前職員丙之聲明，

其表示涉案店舖於 2013 年 9 月 28日開業，由其負責安排基本營運至同年

11 月至 12 月，其後公司安排司法上訴人負責上述店舖之營運並對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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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管理，自 2014 年 3 月起，其被公司任命負責某分店的管理及營運，

並需協助其直接上司即司法上訴人，其超時工作、病假或於工作時間外出

等均需向司法上訴人匯報，其餘員工則向其匯報；一切向公司上報之事宜，

包括公司進出貨、安排開會及僱員培訓均由司法上訴人負責，店舖的陳列

等亦需拍照交予司法上訴人；丙亦表示司法上訴人除負責管理外，還需在

店內培訓員工及指導員工使用出入貨的電腦系統，以及對店內的貨品負責

調配和盤點（見附卷第 69頁至第 70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9 月 16 日，勞工事務局代局長作出批示，同意編號：

XXXXX/XXX-XXX/XXXX/2014 報告書之意見，指出綜合個案調查所得，

司法上訴人於有關店舖除了提供審查、盤點貨物等業務稽核服務外，還需

負責店內的人事及營運方面的管理，而從兩名證人的證言可見，司法上訴

人與店內員工之間存有上下等級的從屬關係，因此，有關證據已證明司法

上訴人向[公司(1)]所提供的服務並非僅為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禁止非

法工作規章》第 4條所指之例外情況，基於此，司法上訴人已觸犯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 條第 5 款 1)項之規定，故決定駁回司法

上訴人提起之必要訴願（見附卷第 72頁至第 75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

全轉錄）。 

於 2014 年 9 月 23 日 ， 勞 工 事 務 局 透 過 編 號 ：

XXXXX/XXXXX/XXX/XXXX/2014 公函，將上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

並在通知書中指出司法上訴人可於法定期間內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見附卷第 79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10月 30 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上述駁回必要訴願之決定向本

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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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司法上訴人在起訴狀中提出之陳述，司法上訴人主要認為其由另

一外地公司([公司(2)])派駐到本澳，負責對[公司(1)]於澳門經營之店舖查核

帳目、檢查存貨及存貨系統、對店舖員工提供指導及教導等，符合法律所

規定之指導性監控及業務稽核之情況，同時否認干預店舖員工之休假及參

與店舖之銷售工作，認為店舖員工需聽從其指示調整及更正錯誤不屬於存

在上下等級關係，因而主張沒有違反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

第 32 條第 5 款 1)項之規定；且指出在無罪推定原則之考慮下，檢察院並

未就非法僱用罪針對任何人提出控訴，以至法院亦沒有就相關事實針對任

何人作出審判或定罪，故認為被訴處罰決定違反上述法律原則。 

本案訴訟標的為行政違法程序之處罰決定，該決定補充適用十月四日

第 52/99/M 號法令制定之《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當中第

3條及第 19條規定如下： 

“第三條 

(適用制度） 

一、適用於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實體及程序制度，由規定及處罰該等行為之

法律或規章訂定。 

二、上款所指之制度應符合本法規之規定。 

三、如第一款所指法律或規章未有規定，則依次補充適用本法規之規定、經

必要配合之《行政程序法典》之有關規定、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之一般原則。 

第十九條 

(其他適用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一百零九條第一款及

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百一十三條及第一百一

十四條之規定，經必要配合後，適用於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程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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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行政違法程序中，應補充適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之相關

規定及法定原則，當中包括《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之證據之自由

評價原則，該規定指出：“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

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就司法上訴人針對被訴行為具有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之指控，司

法上訴人除對行政當局就卷宗證據之分析及判斷表示不認同及提出質疑

外，根據卷宗資料，不論針對控訴以至於行政申訴階段反駁處罰決定而提

交之陳述，司法上訴人除了嘗試證明非受聘於經營涉案店舖之[公司(1)]，

以及其在涉案店舖進行之工作符合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第 4 條第 1 款 1)

項規定之例外情況外，沒有提供任何相反證據，藉以否定行政當局對卷宗

證據作出審慎心證，以冀推翻行政當局針對卷宗證據分析作出之事實判

斷。 

卷宗資料證實行政當局針對司法上訴人提出控訴前，曾聽取於涉案店

舖任職售貨員之一名證人作出之聲明，上述證人清楚表示涉案店舖一般有

兩名售貨員及一名店長，司法上訴人在上述店舖便會成為負責人且需聽從

其吩咐工作，案發當日下午司法上訴人到達店舖後，指揮及安排該名證人

與店內另一名員工工作；此外，在司法上訴人針對初端處罰決定提起必要

訴願後，負責卷宗之勞工事務局人員亦安排聽取另一名於案發當日同在涉

案店舖之證人，該名證人亦清楚指出公司安排司法上訴人負責涉案店舖之

營運並對其本人作出管理，而其自 2014 年 3 月起被任命負責某分店的管

理及營運，需協助其直接上司即司法上訴人，其超時工作、病假或於工作

時間外出等均需向司法上訴人匯報，且一切向公司上報的事宜，包括公司

進出貨、安排開會及僱員培訓均由司法上訴人負責。 

綜合上述兩名證人之聲明，司法上訴人並非單純在涉案店舖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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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檢查存貨及存貨系統、對店舖員工提供指導及教導（包括銷售或對

員工錯誤作出糾正）等工作，而在行政卷宗之調查階段以至本訴訟程序中，

司法上訴人均無法就員工指稱其為店舖負責人、關於超時工作及病假或於

工作時間外出等事宜需向其匯報，以及安排開會與僱員培訓等情況提出任

何合理解釋，或提出任何證據以說明上述聲明屬虛假。 

根據審查證據所適用之自由心證原則，司法上訴人不可單純以行政當

局取信證人之聲明及否認作出證人聲明所述之行為，從而質疑行政當局在

審查事實方面出現錯誤而違反法律。 

事實上，被上訴實體並非單純依賴實況筆錄所載之內容及上指兩名證

人之聲明作為判斷科以處罰之事實依據。從載有被訴行為之編號：

XXXXX/xxx-xxx/XXXX/2014 報告書中，當中指出認定司法上訴人於有關

店舖除了提供審查、盤點貨物等業務稽核服務外，尚需負責店內的人事及

營運方面的管理，以及司法上訴人與店內兩名員工之間存有上下等級的從

屬關係，意即是說，被上訴實體不僅沒有否定司法上訴人在涉案店舖之工

作情況具有指導性監控及業務稽核之性質，但同時亦超越第 17/2004 號行

政法規《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第 4條第 1款 1)項所指構成例外情況之範圍，

從而觸犯第 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條第 5款 1)項之規定。 

由此可知，行政當局亦有綜合考慮卷宗之其他資料，包括司法上訴人

提供之書證。 

綜合卷宗及附卷資料，本院亦未能發現被上訴實體根據該等資料作出

之評價而獲得上述事實判斷出現任何明顯之錯誤。 

基於此，司法上訴人僅提出其在涉案店舖作出之行為屬第 17/2004 號

行政法規《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第 4 條第 1款 1)項所指之例外情況，實不

足以支持被訴行為具有事實前提錯誤之指控，故應裁定此訴訟理由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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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就司法上訴人提出之另一項爭訟理由，在此僅採納及轉錄尊敬的駐本

院檢察官在其意見書中提出之精闢分析： 

“… … … 

除了必要的尊重以外，對於上訴人這論點，實在不能認同，非法工作這行政

違法行為與非法僱用罪兩者之間，雖有關連，但不代表前者取決於後者，又或後

者取決於前者，畢竟兩者無論在程序與決定權方面均屬職能完全不同的機關（行

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兩者權限彼此不能僭越。 

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32 條第 5 款 1 項所規範及處罰的

是非本地居民在未獲法定許可的情況下，在本澳非法工作的行政違法行為，該法

第 34條及第 35條均清楚訂明就違反該法所訂«行政違法行為»作出調查控訴及科

罰的職權屬勞工事務局及其局長，有關權限還包括根據 10 月 4 日第 52/99/M 號

法令«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第 19 條所准用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所指的“證據自由評價”。換言之，該局對上訴人涉嫌非法工作的事實作

出調查控訴、按照依法取得的證據作出自由評價、並按評價結果作出科罰或不科

罰的決定完全是根據法律所賦予的職權而為，並沒有僭越其他機關的職權。 

況且，雖然«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第 3 條第 3 款的規定，對

於行政違法行為也適用刑法一般原則，當中包括無罪推定原則，但這原則適用於

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程序，乃在於確保在行政當局進行的程序中涉嫌違反者應有

的權利獲得保障，不能在未確定其犯有行政違法行為之前將其視作違法者對待

（當然，法律針對涉嫌行政違法之人另有規定者除外），但這一保障既不會導致

“處罰權”的轉移，也不會導致針對“證據的自由評價權”有所轉移，法律賦予行

政機關的權限並不會因無罪推定而轉移至司法機關。本案中，上訴人未有明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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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舉證，勞工事務局對其作出了怎麼樣的行為，令其因“無罪推定”而應獲得

的保障受損，只是空泛地指出司法機關未就非法僱用罪作出確定裁判而已，實在

看不出如何會令行政機關對涉嫌非法工作的上訴人按法律賦予的職權對所得的

證據自由評價及作出處罰，有觸犯無罪推定之處。 

再者，非法僱用罪由第 6/2004 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

律»所規範，該法第 16 條專門針對不法僱用他人的情況作出入罪規定，其第 1 款

訂明：“與不具備法律要求僱員必需持有的文件的任何人建立勞務關係者，不論

合同性質及形式、報酬或回報的類別為何，處最高二年徒刑；如屬累犯，處二年

至八年徒刑”，立法者立此罪處罰的對象是僱主，判罪的職權屬司法職關，將涉

嫌非法僱用的僱主，按照依法獲取的證據，交由法官去研判，在未經法院確定判

處有罪之前，被指控的僱主當然受到“無罪推定”所保障，因此即使上訴人被行

政當局認定非法工作而科罰，對司法機關審理非法僱用罪並無約束力，當中也看

不出有任何違反無罪推定之處，又或有任何違反«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8 條第 2 款

有關司法機關裁判具有強制性的規定（事實上，上訴人並沒有就其這一立場細說

理據，特別是如何理解“司法機關裁判”的內涵方面作出任何闡述）。 

… … …” 

上述分析清楚指出非法工作與非法僱用罪從法律性質、處罰事實、處

罰對象以至行使處罰職權機關均屬不同，不能單純以未能查獲及確定判處

非法僱用罪之責任人為由，而認為被上訴實體違反《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8 條第 2 款之規定或等同其在涉案之行政處罰程序中未能獲得無罪推定原

則之保障，故司法上訴人提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指控，應被裁定不成

立。 

考慮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皆不成立，不批准其提出撤銷被訴行

為之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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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所述，本院裁定本司法上訴不成立，不批准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

訟請求。 

訂定訴訟費用為 6UC，由司法上訴人承擔。 

登錄本判決及依法作出通知。 

* 

2015年 4 月 21 日 

法官 

梁小娟 


